
泽普县水利局调整预算补充公开

根据泽普县人民政府《关于泽普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调整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预算调整情

况补充公开如下：

一、 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我单位主要职能为研究制定本县水利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以及全县河流和渠系的综合治理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

督检查；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水资源的监测和调查评价；制定全县水中

长期供需计划和水量分配议案并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取水许

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归口管理全县节约用水工作；

制定有关标准，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组织指导水政监

察的水行政执法，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协调处理县内和上游

县及其它用水单位间的水事纠纷；组织全县水土保持工作，

研究制定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规划，组织水土流失的监测和

综合防治，组织实施全县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防

治费的征收及监督使用；全县水利工程建设进行行业管理，

发展水利产业和水利经济；管理全县农村水利和乡镇供水、

人畜饮水工作；负责组织建设和管理以国家投资为主的重要

水利工程；负责全县主要河流、水库、地下水的规划综合治

理及开发利用工作主管全县灌溉管理和水土开发工作；承办

泽普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贯彻落实



自治区党政机构改革工作部署，本次划入职能无，划出职能

是资源调查、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职

责、渔业监管管理职责、水旱灾害防治职责及防汛抗旱指挥

工作职责。

二、 预算调整情况

经泽普县人大常委会批复，2019 年我单位年初部门预算

总额为 552.71 万元。本次调减预算 43.81 万元。具体情况

为：

（一）因无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0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二）因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职责、渔业监管管理职

责、水旱灾害防治职责及防汛抗旱指挥工作职责职能划出，

划出预算 43.8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3.81 万元；项目支

出 0 万元。

（三）“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因年初部门预算无安

排，所以机构改革划出职能之后，泽普县水利局“三公”

经费无变化。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项目金额、性质未发生变化。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 1：喀什地区泽普县水利局党政机关机构改革预算

调整表（A3，明细到项级）


